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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本期专项债券 
指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地块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 
指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地块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的发行 

发行人 浙江省人民政府 

本项目 
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地块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项目 

实施单位 指嵊泗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嵊泗县宫山林场） 

本所 指河北冀昇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预算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发〔2014〕43号文 
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 号文） 

财库〔2020〕43号文 
指《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 

财预〔2015〕225号文 
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 号文） 

国办函〔2016〕88号文 
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文） 

财预〔2016〕155号文 
指《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6〕155 号文） 

财预〔2017〕89号文 
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文） 

财预〔2018〕34号文 
指《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

通知》（财预〔2018〕34号文） 

财库〔2018〕61号文 
指《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工作的

通知》（财库〔2018〕61号文） 

财库〔2018〕72号文 
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

库〔2018〕72 号文） 

《实施方案》 
指《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 地块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 地块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本所出具的《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 地

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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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嵊泗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嵊泗县宫山林场）。

嵊泗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嵊泗县宫山林场）现持有嵊泗县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根据该证书，嵊泗县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嵊泗县宫山林场）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代码 TC3309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309227539762004 

机构名称 嵊泗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嵊泗县宫山林场）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土地等自然资源储备以及森林防护提供支撑。参与

编制年度计划  负责政府储备土地前期开发整理管护

和临时利用等工作  负责储备资金的筹措和管理工作  

承担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山体绿化、森林资源培育、

保护和森林健康监测  林业科技示范推广  拟定林场

发展规划，抓好林业项目的申报和实施 

住所 嵊泗县菜园镇奇观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徐钏狄 

经费来源 财政全额补助 

开办资金 5万元 

举办单位 嵊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效期 2025年 03月 21日至 2027年 03月 01日 

登记管理机关 嵊泗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本所律师认为： 

嵊泗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嵊泗县宫山林场）系经批准设立的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职责明确，且已经被列入自然资源部《土

地储备机构名录（2020 年版）》,土地储备机构名录代码 TC330922，

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符合《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之规定。 

二、土地储备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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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概况 

嵊泗县又称嵊泗列岛，由嵊山岛、泗礁岛 2个主要岛屿首字得名。

位于杭州湾以东、长江口东南，是浙江省最东部、舟山市最北部的一

个海岛县。全县共有大小岛屿 630 个，县域总面积 8824 平方公里，

其中海域面积 8727 平方公里，陆域面积 97平方公里；全县辖 3镇 4

乡，29个村、8个社区。2024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2 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6.84 万元、4.73 万元。连续 19 年

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平安县”。 

（二）项目背景 

土地储备工作包括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前期开发等环节，都需

要巨额资金投入。以往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来解决

土地储备资金问题，但财政资金有限，银行贷款又受到诸多限制，难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土地储备资金需求。 

南长涂区域 3#、4#-1地块原地块于 2019年出让，因多种原因未

能开发，为有效解决南长涂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嵊泗县人民法院行政

调解书》（(2024)浙 0922 行初 3 号）的相关内容，嵊泗县土地收购

储备中心对该地块进行有偿收回。上述两宗地块收回面积共计 114583

平方米（合 171.87 亩）。经双方协商该土地上临时建筑物连同土地一

并收回，临时建筑物不予任何补偿。 

（三）项目类型 

本项目属于收回新增土地储备项目 

（四）项目位置及四至范围 

本项目位于菜园镇南长涂区域，3#号地块、4#-1 号地块相邻且

紧紧衔接，四至范围为东至 526 国道南长涂段，南至南长涂沙滩，西

至天悦湾酒店，北至 526国道南长涂段，收储面积 171.87 亩。 

（五）土地储备计划纳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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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地块已纳入嵊泗县 2025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本项目由 3#号地块、4#-1 号地块组成，对应的储备地块标识码

编号 3309222025R000017，面积为 171.87 亩。 

（六）项目的公益性 

本项目的建设将加快推进南长涂区域发展，完善该区域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助力县域经济

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经律师适当核查，本项目不存在将本期专项债券对应的资产、收

益权、土地用于抵质押的情况与纠纷情况。 

根据嵊泗县土地储备中心排查了解，结合《土地管理办法》关于

地块入库要求，以及本项目前期工作实际情况，明确：一是本项目涉

及的地块位于嵊泗县菜园镇范围内，经过前期调查摸底，拟征收、收

回的土地均不存在污染、文物遗存、矿产压覆、洪涝隐患、地质灾害

风险等不能进行土地收储的情况。二是项目涉及地块土地用途为旅馆

用地、娱乐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权利性质为出让。现状土地权属界

线清楚，目前无出租、转让、抵质押、查封等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嵊泗远东

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的建设，具有

明显的公益性质且项目自身具有一定收益，符合国发〔2014〕43 号

文、财库〔2020〕43 号文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的规定。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债券用途 

根据本项目的《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专项债券资金将用于嵊

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的建设。 

本次发行的专项债券的资金用途符合财预〔2016〕55 号文、财

预〔2018〕28号文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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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据《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如下: 

根据可研及实施方案估算，本本项目土地出让总收入共计

12991.44 万元，相关计提基金共计 2455.22 万元，用于资金平衡的

项目收益 10536.22 万元。本项目专项债券本金 7600.00 万元，专项

债券利息 1216.00万元。根据测算结果，该项目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

息资金充足，本息覆盖倍数为 1.20。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财务评价报告》的上述评价，本项目符合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和《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号)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合规性。 

（三）偿还计划 

根据本项目的《实施方案》、《财务评估报告》、专项债券对应的

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以

上项目对应并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处置费收入偿还到期债券

本息。因此，本息发行的专项债券具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预期偿还来

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专项债券用途未违反相关规定，

且具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预期偿还来源，符合财预〔2017〕89号文、

财预〔2018〕28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等相关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及《财务评估报告》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 

根据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北京政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北京市石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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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06 月 1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7MA01J6FL5E 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代

理记账；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代理记账；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该公司指派的注册会计

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所编制的《财务

评估报告》已包含项目发行债券所需的主要内容，且北京政德会计师

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评估报告的主体资格。 

（二）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法律顾问为河北冀昇律师事务所。 

河北冀昇律师事务所系经河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

现持有河北省司法厅于 2021 年 03 月 24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31130000MD028379XR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指派的律

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执业证通过了河北省司法行

政机关的考核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河北冀昇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

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使用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五、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期专项债权的发行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发行主体资格

符合主体资格符合财预〔2016〕155号、财预〔2017〕89 号文的规定。

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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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公益性质且项目自身具有一定收益，符合国发〔2014〕43 号

文、财库〔2020〕43 号文、财预〔2017〕89 号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用途的规定。 

（二）本期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的用途、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符合《证券法》、《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财库〔2020〕

43号文、财预〔2015〕225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

89号文、财库〔2018〕72号文的规定。 

（三）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涂

3#、4#-1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建设，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且

项目自身具有一定收益，符合国发〔2014〕43 号文、财库〔2020〕

43号文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的规定。 

（四）本项目所涉及地块已纳入嵊泗县 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发行的专项债券用途未违反相关规定，且具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预期

偿还来源，收入合法且能够覆盖专项债券本息，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28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等相关规定。 

（五）嵊泗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嵊泗县宫山林场）为依法成立

的合法续存的事业单位，且已经列入自然资源部《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2020 年版）》,土地储备机构名录代码 TC330922，具备实施本项目

的主体资格，拥有本项目收益权归属，能够用此收益偿还本项目涉及

专项债券本息。 

（六）本项目收储地块土地权属界线清楚，目前无出租、转让、

抵质押、查封等情况。 

（七）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合法设立

且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参与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

与发行人、实施主体没有关联关系，出具《财务评估报告》与《法律

意见书》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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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项目整体风险可控，在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后，整体风险

较低。 

综上，本期专项债券的发行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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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北冀昇律师事务所《嵊泗远东长滩公司南长

涂 3#、4#-1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的签

字盖章页） 

河北冀昇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承办律师： 

承办律师： 

2025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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